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年度报告全文，报告全文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年度

报告全文。

１．２

公司年度财务报告已经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并被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１．３

公司负责人杨新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忠海先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刘晓琴女士声明：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

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简介

２．１

基本情况简介

股票简称 卫士通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２６８

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注册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大道创业路

６

号
注册地址的邮政编码

６１００４１

办公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大道创业路
６

号
办公地址的邮政编码

６１００４１

公司国际互联网网址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ｗｅｓｔｏｎｅ．ｃｏｍ．ｃｎ ／

电子信箱
ｗｅｓｔｏｎｅ＠ｗｅｓｔｏｎｅ．ｃｏｍ．ｃｎ

２．２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忠海 罗伟

联系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大道创业路
６

号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大道创业路
６

号
电话

０２８－８５１６８１０２ ０２８－８５１６８１１５

传真
０２８－８５１９４５９８ ０２８－８５１９４５９８

电子信箱
ｗａｎｇ．ｚｈｏｎｇｈａｉ＠ｗｅｓｔｏｎｅ．ｃｏｍ．ｃｎ ｌｕｏ．ｗｅｉ＠ｗｅｓｔｏｎｅ．ｃｏｍ．ｃｎ

§３

会计数据和业务数据摘要

３．１

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

２００８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总收入

（

元
） ３７８，１２５，５８９．４１ ２６９，３５６，６３０．１７ ２６９，３５６，６３０．１７ ４０．３８％ ２１０，５３５，０６７．７０ ２１０，５３５，０６７．７０

利润总额
（

元
） ７７，６８２，０５３．９０ ４７，３０９，４５２．４７ ４７，３０９，４５２．４７ ６４．２０％ ４１，２９５，３１８．８２ ４１，２９５，３１８．８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

元
）

６５，１０５，２０４．０３ ３５，６５１，９０７．１４ ３６，０７４，１８４．２２ ８０．４８％ ３４，３８１，８６２．１８ ３４，２２０，０８０．７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

元
）

６１，６８３，８２９．２８ ２８，６４５，８７５．８２ ２９，０６８，１５２．９０ １１２．２０％ ３０，２７４，７４４．３８ ３０，１１２，９６２．９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

元
）

９４，０３１，８７８．２４ ４１，３４１，３３６．６０ ４１，３４１，３３６．６０ １２７．４５％ ３，４４９，１３１．５７ ３，４４９，１３１．５７

２０１０

年末
２００９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

２００８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

（

元
） ６７３，４２８，５７１．８２ ４９４，３３１，９５４．３７ ４９４，３３１，９５４．３７ ３６．２３％ ４５５，００５，０５８．８９ ４５５，００５，０５８．８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

元
）

４５５，１５３，３９７．９５ ３８６，５６２，７０５．８５ ３８７，１１７，５７９．２２ １７．５７％ ３６２，４１６，５４７．２４ ３６２，５４９，１４３．５３

股本
（

股
） １３２，８５５，４３５．００ ８０，５１８，４４６．００ ８０，５１８，４４６．００ ６５．００％ ６７，０９８，７０５．００ ６７，０９８，７０５．００

３．２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

２００８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４９００ ０．２６８４ ０．２７１５ ８０．４８％ ０．３１１４ ０．３０９９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４９００ ０．２６８４ ０．２７１５ ８０．４８％ ０．３１１４ ０．３０９９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
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４６４３ ０．２１５６ ０．２１８８ １１２．２０％ ０．２７４２ ０．２７２７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１５．５３％ ９．６０％ ９．７０％ ５．８３％ １５．５４％ １５．４６％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
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１４．７１％ ７．７９％ ７．８９％ ６．８２％ １３．８２％ １３．７３％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７１ ０．５１ ０．５１ ３９．２２％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０１０

年末
２００９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

２００８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

（

元
／

股
）

３．４３ ４．８０ ４．８１ －２８．６９％ ５．４０ ５．４０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金额 附注
（

如适用
）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６７

，

２４５．５４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
，

符合国家政策规
定

、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４

，

８５４

，

９１９．５１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１０８

，

０８０．４５

所得税影响额
－５３０

，

４１０．２０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９４３

，

９６９．４７

合计
３

，

４２１

，

３７４．７５ －

３．３

境内外会计准则差异

□

适用

√

不适用

§４

股本变动及股东情况

４．１

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发行新股 送股 公积金转股 其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３３

，

４７７

，

０７９ ４１．５８％ １５

，

０６４

，

６８５ ６

，

６９５

，

４１６ －３４１

，

３０６ ２１

，

４１８

，

７９５ ５４

，

８９５

，

８７４ ４１．３２％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３０

，

０８４

，

２６０ ３７．３６％ １３

，

５３７

，

９１７ ６

，

０１６

，

８５２ １９

，

５５４

，

７６９ ４９

，

６３９

，

０２９ ３７．３６％

３

、

其他内资持股
其中

：

境内非国有法人
持股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４

、

外资持股
其中

：

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

高管股份
３

，

３９２

，

８１９ ４．２１％ １

，

５２６

，

７６８ ６７８

，

５６４ －３４１

，

３０６ １

，

８６４

，

０２６ ５

，

２５６

，

８４５ ３．９６％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４７

，

０４１

，

３６７ ５８．４２％ ２１

，

１６８

，

６１５ ９

，

４０８

，

２７３ ３４１

，

３０６ ３０

，

９１８

，

１９４ ７７

，

９５９

，

５６１ ５８．６８％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７

，

０４１

，

３６７ ５８．４２％ ２１

，

１６８

，

６１５ ９

，

４０８

，

２７３ ３４１

，

３０６ ３０

，

９１８

，

１９４ ７７

，

９５９

，

５６１ ５８．６８％

２

、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

其他

三
、

股份总数
８０

，

５１８

，

４４６ １００．００％ ０ ３６

，

２３３

，

３００ １６

，

１０３

，

６８９ ０ ５２

，

３３６

，

９８９

１３２

，

８５５

，

４３５

１００．００％

限售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名称 年初限售股数 本年解除限售股数 本年增加限售股数 年末限售股数 限售原因 解除限售日期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
公司第三十研究所 ３０，０８４，２６０ ０ １９，５５４，７６９ ４９，６３９，０２９

上市锁定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１

日

罗天文
６８６，７６４ ０ ４４６，３９７ １，１３３，１６１

高管锁定 每年可减持上年末
所持股份的

２５％

黄月江
５７５，４３３ ０ ３７４，０３１ ９４９，４６４

高管锁定 每年可减持上年末
所持股份的

２５％

游小明
５５６，９５７ ３４１，３０６ ３６２，０２２ ５７７，６７３

高管锁定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

雷利民
４００，２７８ ０ ２６０，１８１ ６６０，４５９

高管锁定 每年可减持上年末
所持股份的

２５％

谭兴烈
４００，２７８ ０ ２６０，１８１ ６６０，４５９

高管锁定 每年可减持上年末
所持股份的

２５％

王忠海
３３３，９９６ ０ ２１７，０９７ ５５１，０９３

高管锁定 每年可减持上年末
所持股份的

２５％

李学军
３３３，９９６ ０ ２１７，０９７ ５５１，０９３

高管锁定 每年可减持上年末
所持股份的

２５％

陈秋元
７５，０８４ ０ ４８，８０５ １２３，８８９

高管锁定 每年可减持上年末
所持股份的

２５％

冷观霞
３０，０３３ ０ １９，５２１ ４９，５５４

高管锁定 每年可减持上年末
所持股份的

２５％

合计
３３，４７７，０７９ ３４１，３０６ ２１，７６０，１０１ ５４，８９５，８７４ － －

４．２

前

１０

名股东、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１３

，

２３７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三十研究
所 国有法人

３７．３６％ ４９

，

６３９

，

０２９ ４９

，

６３９

，

０２９ ２

，

８０５

，

０００

成都新兴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９．１１％ ２５

，

３８２

，

３２６ ０ ０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泰信
先行策略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５６％ ２

，

０６９

，

５６４ ０ ０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险分红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３５％ １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０ ０

罗天文 境内自然人
１．１４％ １

，

５１０

，

８８２ １

，

１３３

，

１６１ ０

黄月江 境内自然人
０．９０％ １

，

２００

，

９５２ ９４９

，

４６４ ０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商
领先企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８７％ １

，

１４９

，

８２２ ０ ０

游小明 境内自然人
０．８５％ １

，

１３５

，

３４５ ５７７

，

６７３ ０

成都三实立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８０％ １

，

０６２

，

９６８ ０ ０

唐娅 境内自然人
０．７５％ ９９６

，

９００ ０ 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成都新兴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２５

，

３８２

，

３２６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泰信先行策略开放式证券
投资基金 ２

，

０６９

，

５６４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险分红
１

，

８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商领先企业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１

，

１４９

，

８２２

人民币普通股

成都三实立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１

，

０６２

，

９６８

人民币普通股
唐娅

９９６

，

９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投连
－

进取
－０１９Ｌ－ＴＬ００２

深 ９１６

，

７１２

人民币普通股

李利
８００

，

９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慧安
６

号
６６３

，

９３９

人民币普通股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单一类资金信托
Ｒ２００９ＺＸ００２ ５８７

，

２３７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罗天文

、

黄月江分别在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三十研究所任所长
、

副所长
。

除此之外
，

公司未知上述其余股东之间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和一致行动人情形

。

４．３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介绍

４．３．１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４．３．２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具体情况介绍

������

报告期内
，

公司控股股东未发生变化
，

仍为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三十研究所
（

以下简称
“

三十所
”），

三十所成立于
１９６５

年
，

法定代表人罗天文
，

开
办资金为

９

，

２５５

万元
，

住所为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创业路
６

号
。

三十所隶属于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国电科集团
”），

是国家级科研事业单
位

，

是我国信息安全和通信网络领域的核心院所之一
，

经营范围为军用信息安全和保密
，

通信网络和信息系统领域的装备研制
、

工程建设和信息服务
。

报告期内
，

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

仍为中国电科集团
。

中国电科集团是公司控股股东三十所的管理单位
，

成立于
２００２

年
，

是经国家批准组建的
大型国有企业集团

，

也是国家批准授权的
２０

家投资机构之一
，

是在信息产业部直属的
４７

家电子科研院所及
２６

家全资或控股高科技企业基础上组建而成
的

，

业务主要为军工电子的科研
、

生产
。

４．３．３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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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１

、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包括采购商品、销售商品、提供劳

务、接受劳务、租赁等，关联人主要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三十研究所及其控股公司、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电子科技

集团公司控制的下属单位；

２

、公司

２０１１

年日常关联交易已经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关联董事罗天文先生、黄月江先生、许晓平先生、雷利民先生在董事会会议上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全部同意。上述关联交易尚需股东大

会审议。 在股东大会审议上述关联交易时，关联股东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三十研究所、罗天文、黄月江、雷利民、王忠海、谭兴烈、陈秋

元、冷观霞将回避表决。

（二）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本公司预计

２０１１

年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内容如下：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２０１１

年预计金额 ２０１０

年实际发生
发生金额 占同类业务比例

采购商品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三十研究所 不超过
１，６００

万元
９１．８８

万元
０．４８％

成都三零盛安信息系统有限公司 不超过
１５０

万元
７９．０６

万元
０．４１％

成都三零普瑞科技有限公司 不超过
４００

万元
－ －

成都三零瑞通移动通信有限公司 不超过
９００

万元
４２．４０

万元
０．２２％

成都三零嘉微电子有限公司 不超过
２００

万元
８６．３０

万元
０．４５％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其他各研究院所 不超过
１００

万元
－ －

小计 不超过
３，３５０

万元
２９９．６４

万元
１．５６％

销售商品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三十研究所 不超过
５，８００

万元
３，２７８．２４

万元
９．３０％

成都三零盛安信息系统有限公司 不超过
１，７００

万元
１，３５３．９８

万元
３．８４％

成都三零普瑞科技有限公司 不超过
１，８００

万元
８．１９

万元
０．０２％

成都三零瑞通移动通信有限公司 不超过
１８０

万元
１１４．８６

万元
０．３３％

成都三零凯天通信实业有限公司 不超过
２６０

万元
３５．２１

万元
０．１０％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其他各研究院所 不超过
４，０００

万元
４１６．６５

万元
１．１９％

小计 不超过
１３，７４０

万元
５，２０７．１３

万元
１４．７８％

提供劳务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三十研究所 不超过
１，２００

万元
６１０．５０

万元
２３．８７％

成都三零瑞通移动通信有限公司 不超过
５０

万元
３．００

万元
０．１２％

小计 不超过
１，２５０

万元
８１０．９５

万元
３１．７１％

接受劳务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三十研究所 不超过

２，８００

万元
２５０

万元
６５．８９％

成都三零盛安信息系统有限公司 不超过
２００

万元
－ －

小计 不超过
３，０００

万元
２５０

万元
６５．８９％

房屋租赁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三十研究所 不超过
４００

万元
２６２．０７

万元
３８．９６％

注：除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三十研究所（以下简称“三十所”）外，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下属研究院所还有

４６

家

之多，各研究所与公司的关联交易金额均不大，故合并披露。

（三）

２０１１

年与前述关联人已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２０１１

年已发生金额

采购商品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三十研究所
０．０１

万元
成都三零瑞通移动通信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

万元
成都三零嘉微电子有限公司

１７．２１

万元
小计

３７．２２

万元

销售商品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三十研究所

１，３０２．８６

万元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其他各研究院所

８７．８２

万元
小计

１，３９０．６８

万元
房屋租赁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三十研究所

６４．８１

万元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基本情况

１

、三十所：

成立于

１９６５

年，开办资金

９

，

２５５

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罗天文，住所为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创业路

６

号，举办单位为中国电子科

技集团公司，经营范围为军用信息安全和保密，通信网络和信息系统领域的装备研制、工程建设和信息服务。

２

、成都三零盛安信息系统有限公司：

成立于

２００２

年

１

月，住所为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创业路

６

号，法定代表人黄南平，注册资本为

３

，

０００

万元，经营范围为计算机信息系

统集成、行业应用软件开发和销售。

３

、成都三零普瑞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于

２００２

年

８

月，住所为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创业路

６

号，法定代表人杨煜，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万元，经营范围为信息安全

产品的海外销售。

４

、成都三零瑞通移动通信有限公司：

成立于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住所为成都高新区创业路

８

号，法定代表人虞忠辉，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３

，

６００

万元，经营范围为移动通信设备的

研发、生产、销售。

５

、成都三零凯天通信实业有限公司：

成立于

２００１

年

７

月，住所为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创业路

６

号，法定代表人徐利，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３

，

４００

万元，经营范围为通信设备、

多媒体系统的产品研发、生产、销售及工程建设。

６

、成都三零嘉微电子有限公司：

成立于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住所为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创业路

６

号，法定代表人罗天文，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

，

００８

万元，经营范围为信息安

全与通信系统相关芯片产品开发、测试、销售与服务。

７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其他各研究院所：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２

年

３

月，是经国家批准组建的大型国有企业集团，也是国家批准授权的

２０

家投资机构之一，其下

属的的

４７

家电子科研院所（含三十所）分布在北京、上海、天津、广东、四川、陕西等

３１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经营范围主要为军事电子科研

生产。

（二）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三十所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成都三零盛安信息系统有限公司、成都三零普瑞科技有限公司、成都三零瑞通移动通信有限公司、成都三

零凯天通信实业有限公司、成都三零嘉微电子有限公司均为三十所的控股子公司，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其他各研究院所均为本公司实际

控制人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控制的下属单位，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各研究院所之间在股权、人员、经营管理等各方面均无实际控制关

系。

（三）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各关联人经营正常，财务状况和资信较好，具备履约能力，以往关联交易付款正常，未出现过坏账风险。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关联交易价格主要分别采用以下方式确定：

１

、标准产品买卖，主要采取招标方式或三家以上供应商综合评定的方式确定供给方，供给方在市场建议成交价的基础上通过价格策略

决策、价格谈判确定最终价格，最终价格维持在市场报价范围以内；

２

、定制化产品买卖和技术服务的交易，参照市场定价模式确定价格，即通过采购方招标、供给方通过成本估算、利润测算后通过投标价

格策略拟定、价格谈判确定价格；

３

、房屋租赁，系根据邻近区域类似房屋的市场价格确定。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的发生是公司业务特点和业务发展的需要，包括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下属各研究所在内的军工单位需求水平较高，满

足其需求需要较高的技术能力，向该类客户的销售有利于公司保持技术领先，有利于公司的长期发展，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存在的日常关联

交易以购销活动为主，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制度的规定，是在公平原则下合理进行的高度市场化行为，不会对公司的独立运营、财

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形成不利影响，没有损害本公司及股东的利益，公司主要业务亦不会因此类关联交易而对关联方产生依赖或被控制。

五、独立董事及保荐机构意见

１

、独立董事意见：

就

２０１１

年度拟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公司事前向独立董事提交了相关资料，独立董事进行了事前审查。 公司独立董事冯建先生、杨丹

先生、罗光春先生均同意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并发表了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是按照“公平自愿，互惠互利”的原则进行的，决策程序合法有效；交易价格按市场价格确定，定价公允，

没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不会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独立性产生负面影响；

公司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２

、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经核查后认为，上述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生产经营过程中与关

联方发生的正常业务往来，有利于公司的发展。 已履行的决策程序符合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规和公司《章程》、《关联交易制度》

的规定，交易价格按市场价格确定，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未有损害股东和公司利益情形。华泰联合证券对公司拟发生的上述关联

交易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２

、保荐机构的保荐意见；

３

、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四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６８

证券简称：卫士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３

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情况概述

（一）变更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二）变更原因：

财政部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４

日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４

号》（财会［

２０１０

］

１５

号）第六条规定：“在合并财务报表中，子公司少数股东分

担的当期亏损超过了少数股东在该子公司期初所有者权益中所享有的份额的，其余额应当冲减少数股东权益”。 同时文件规定应当进行追

溯调整。

根据上述规定，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对相关会计政策进行变更，对在合并财务报表中，原冲减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和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的子公司少数股东分担的亏损超过了少数股东在该子公司所有者权益中所享有的份额的

金额，变更为继续冲减少数股东权益和少数股东损益，并进行追溯调整。

（三）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依据财政部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１５

日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３

号

－

合并财务报表》（财会［

２００６

］

３

号）第二十一条规定执行，即：在合并财务

报表中，子公司少数股东分担的当期亏损超过了少数股东在该子公司期初所有者权益中所享有的份额的，其余额分别下列情况进行处理：

１

、公司章程或协议规定少数股东有义务承担，并且少数股东有能力予以弥补的，该项余额应当冲减少数股东权益；

２

、公司章程或协议未规定少数股东有义务承担的，该项余额应当冲减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该子公司以后期间实现的利润，在弥补

了由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所承担的属于少数股东的损失之前，应当全部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四）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依据《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４

号》第六条规定执行，即：在合并财务报表中，子公司少数股东分担的当期亏损超过了少数股东在该子公

司期初所有者权益中所享有的份额的，其余额仍应当冲减少数股东权益。 如果母公司对该超额亏损子公司发生权益性往来，则按照持股比

例和子公司当期净损益计算子公司少数股东应分担的当期亏损或应享有的收益； 按照子公司少数股东持股比例和子公司净资产扣除母公

司通过权益性往来在合并报表层次已承担的超额亏损后的余额计算期末子公司少数股东权益。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财务报表的影响

根据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公司对因子公司沈阳卫士通网络安全有限责任公司超额亏损对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和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净利润采用追溯调整法进行了处理， 并同时调整了少数股东权益和少数股东损益， 财务报表的期初数和上年同期数也进行了追溯调

整，受影响项目的调整金额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５５４，８７３．３７ １３２，５９６．２９

少数股东权益
－５５４，８７３．３７ －１３２，５９６．２９

利润表项目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４５，５２０．３７ ４２２，２７７．０８

少数股东损益
－４５，５２０．３７ －４２２，２７７．０８

三、董事会审议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情况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四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６８

证券简称：卫士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８

成都卫士通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杨丹）

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现就提名杨丹为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发表公开

声明，被提名人与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被提名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情况后作出的（被提名人详细履历表见附件），被提名

人已书面同意出任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附：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书），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

一、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二、符合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三、具备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规定所要求的独立性：

（一）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也不

在该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的股东，也不是该上市公司前十名

股东中自然人股东。

（三）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也不在该上

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四）被提名人不是为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

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五）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四项所列情形。

（六）被提名人不在与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或者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

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该等有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四、被提名人不是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

五、被提名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单位的

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六、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的中央管理干部。

七、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党组（党委）及中央纪委、中央组

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八、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尚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党委党组（党委）报告并备案的中央管理

干部。

九、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２５％

以上公司内任职的人员。

十、包括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在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

限公司未连续任职超过六年。

十一、被提名人已经按照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十二、被提名人当选后，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成员中至少包括三分之一的独立董事，且至少有一名独立董事为会

计专业人士。

十三、本提名人已经根据《深交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第三条规定对独立董事候选人相关情形进行核实。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提名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

深交所的处分。

提名人：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９

日

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杨丹）

声明人杨丹，作为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和保证，本人与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

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也不在该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１％

以上的已发行股份。

三、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四、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５％

以上已发行股份的股东单位任职。

五、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的附属企业任职。

六、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七、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为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或该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八、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在为该公司提供审计、咨询、评估、法律、承销等服务的机构任职的人员，或虽在该等机构任职但并未参与对

该公司相关中介服务项目且不是该机构的主要负责人或合伙人。

九、本人不在与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或者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该等有业务往来单位的

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十、本人不是在该公司贷款银行、供货商、经销商单位任职的人员。

十一、本人没有从该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未予披露的其他利益。

十二、本人不属于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相关规定。

十三、本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单位的现

职中央管理干部。

十四、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五、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党组（党委）及中央纪委、中央组织

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六、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尚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党委党组（党委）报告并备案的中央管理干

部。

十七、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２５％

以上公司内任职的人员。

十八、本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情形。

十九、本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十、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二十一、本人向拟任职上市公司提供履历表等相关个人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包括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本人未在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

公司连续任职六年以上。

杨丹郑重声明：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否则，本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交所的处分。深交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本人在担任该公司

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发布的规章、规则等的规定，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勤勉尽责地履行职责，做出独立判断，不

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杨丹

日 期：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９

日

成都卫士通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罗光春）

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现就提名罗光春为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发表公

开声明，被提名人与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被提名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情况后作出的（被提名人详细履历表见附件），被提名

人已书面同意出任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附：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书），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

一、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二、符合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三、具备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规定所要求的独立性：

（一）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也不

在该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的股东，也不是该上市公司前十名

股东中自然人股东。

（三）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也不在该上

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四）被提名人不是为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

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五）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四项所列情形。

（六）被提名人不在与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或者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

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该等有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四、被提名人不是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

五、被提名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单位的

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六、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的中央管理干部。

七、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党组（党委）及中央纪委、中央组

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八、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尚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党委党组（党委）报告并备案的中央管理

干部。

九、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２５％

以上公司内任职的人员。

十、包括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在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

限公司未连续任职超过六年。

十一、被提名人已经按照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十二、被提名人当选后，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成员中至少包括三分之一的独立董事，且至少有一名独立董事为会

计专业人士。

十三、本提名人已经根据《深交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第三条规定对独立董事候选人相关情形进行核实。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提名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

深交所的处分。

提名人：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９

日

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罗光春）

声明人罗光春，作为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和保证，本人与成都卫士通信息产

业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也不在该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１％

以上的已发行股份。

三、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四、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５％

以上已发行股份的股东单位任职。

五、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的附属企业任职。

六、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七、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为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或该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八、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在为该公司提供审计、咨询、评估、法律、承销等服务的机构任职的人员，或虽在该等机构任职但并未参与对

该公司相关中介服务项目且不是该机构的主要负责人或合伙人。

九、本人不在与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或者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该等有业务往来单位的

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十、本人不是在该公司贷款银行、供货商、经销商单位任职的人员。

十一、本人没有从该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未予披露的其他利益。

十二、本人不属于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相关规定。

十三、本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单位的现

职中央管理干部。

十四、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五、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党组（党委）及中央纪委、中央组织

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六、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尚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党委党组（党委）报告并备案的中央管理干

部。

十七、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２５％

以上公司内任职的人员。

十八、本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情形。

十九、本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十、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二十一、本人向拟任职上市公司提供履历表等相关个人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包括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本人未在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

公司连续任职六年以上。

罗光春郑重声明：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否则，本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交所的处分。深交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本人在担任该公

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发布的规章、规则等的规定，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勤勉尽责地履行职责，做出独立判断，

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罗光春

日 期：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９

日

成都卫士通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张力上）

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现就提名张力上为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发表公

开声明，被提名人与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被提名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情况后作出的（被提名人详细履历表见附件），被提名

人已书面同意出任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附：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书），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

一、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二、符合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三、具备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规定所要求的独立性：

（一）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也不

在该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的股东，也不是该上市公司前十名

股东中自然人股东。

（三）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也不在该上

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四）被提名人不是为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

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五）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四项所列情形。

（六）被提名人不在与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或者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

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该等有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四、被提名人不是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

五、被提名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单位的

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六、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的中央管理干部。

七、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党组（党委）及中央纪委、中央组

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八、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尚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党委党组（党委）报告并备案的中央管理

干部。

九、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２５％

以上公司内任职的人员。

十、包括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在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

限公司未连续任职超过六年。

十一、被提名人已经按照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十二、被提名人当选后，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成员中至少包括三分之一的独立董事，且至少有一名独立董事为会

计专业人士。

十三、本提名人已经根据《深交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第三条规定对独立董事候选人相关情形进行核实。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提名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

深交所的处分。

提名人：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９

日

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张力上）

声明人张力上，作为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和保证，本人与成都卫士通信息产

业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也不在该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１％

以上的已发行股份。

三、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四、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５％

以上已发行股份的股东单位任职。

五、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的附属企业任职。

六、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七、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为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或该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八、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在为该公司提供审计、咨询、评估、法律、承销等服务的机构任职的人员，或虽在该等机构任职但并未参与对

该公司相关中介服务项目且不是该机构的主要负责人或合伙人。

九、本人不在与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或者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该等有业务往来单位的

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十、本人不是在该公司贷款银行、供货商、经销商单位任职的人员。

十一、本人没有从该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未予披露的其他利益。

十二、本人不属于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相关规定。

十三、本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单位的现

职中央管理干部。

十四、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五、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党组（党委）及中央纪委、中央组织

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六、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尚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党委党组（党委）报告并备案的中央管理干

部。

十七、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２５％

以上公司内任职的人员。

十八、本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情形。

十九、本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十、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二十一、本人向拟任职上市公司提供履历表等相关个人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包括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本人未在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

公司连续任职六年以上。

张力上郑重声明：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否则，本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交所的处分。深交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本人在担任该公

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发布的规章、规则等的规定，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勤勉尽责地履行职责，做出独立判断，

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张力上

日 期：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９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６８

证券简称：卫士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０

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１

、实际募集金额、资金到账时间

根据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０７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０８

】

９２６

号《关于核准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３０

日向境内投资者首次发

行

１７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股票，每股面值

１

元，每股发行价格

１２．１２

元。 共募集资金总额

２０６

，

０４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扣除发行费用

１９

，

９６７

，

０９８．７１

元后，实际收到募集资金净额为

１８６

，

０７２

，

９０１．２９

元，其中用于募投项目的资金总额为

１４７

，

２９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根据股东大会决议及首次

公开发行招股说明书披露，本次发行新股的募集资金超过各募集资金项目投资总额部分的

３８

，

７８２

，

９０１．２９

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上述募集

资金于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１

日到位，并由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川华信验（

２００８

）

３９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２

、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单位：（人民币）万元

用于募投项目
的资金总额

以前年度投入项目
金额

本年度投入金额
本期补充流动资金
归还金额

银行账户手续费
累计支出

累计利息收入净
额 期末余额直接投入募集资金项

目 补充流动资金

１４，７２９ ５，００３．７５ ６８９．４１ １，８００ １，８００ ０．２９ ３３２．８５ ９，３６８．４０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依照《公司法》、《证券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制定了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并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并进行了披露。

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公司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制度，到位后分别划入了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成都人民西路分理处、中国银行

成都金牛支行、中信银行成都走马街支行、成都市商业银行高新区创业路支行（后更名为“成都银行科技支行”）四家银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

户，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２

日分别与保荐机构、上述银行签订了三方监管协议。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

大差异，三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重大问题。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募集资金专户的资金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专户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到账金额 期末余额

１

中国建设银行成都人民西路分理
处 ５１００１４１６１４００５９９９９９９９ ４９，８８０，０００．００ ３１，８２６，７３７．７２

２

中国银行成都金牛支行
８４４５６９９９１４８８０９４００１ ３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１，８４２，８２１．１５

３

中信银行成都走马街支行
７４１１７１０１８２６０００９０８３９ ３２，０８０，０００．００ １９，２７３，８３４．８１

４

成都银行科技支行
１８０４２０１０２０３５５８４０００１６ ３２，３３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７４０，５７１．０２

合计
１４７，２９０，０００．００ ９３，６８３，９６４．７０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１８，６０７．２９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６８９．４１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９，５７１．４５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
变更项
目

（

含
部分变
更

）

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１）

本年度
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

（２）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３）＝

（２） ／ （１）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实现
的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

承诺投资项目
１．

网络安全系列产品产业化技
术改造项目 未变更

４，９８８ ４，９８８ ４０１．３６ １，９２０．１１ ３８．４９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０，７６６．６３

——— 否

２．“

一
Ｋｅｙ

通
”

综合安全防护系
统升级技术改造项目 未变更

３，３００ ３，３００ １１５．００ １，１９３．０４ ３６．１５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５１６．２１

——— 否

３．

电子政务安全信息交换系统
改造项目 未变更

３，２０８ ３，２０８ ７８．０５ １，３４８．９７ ４２．０５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１４６．５５ ———

否

４．

金融安全技术防护系统技术
改造项目 未变更

３，２３３ ３，２３３ ９５．００ １，２３１．０４ ３８．０８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３８３．５０ ———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 １４，７２９ １４，７２９ ６８９．４１ ５，６９３．１６ ３８．６５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６，８１２．８９ ——— ———

超募资金投向
补充流动资金 未变更

３，８７８．２９ ３，８７８．２９ ——— ３，８７８．２９ １００ ——— ——— ——— ———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未变更
３，８７８．２９ ３，８７８．２９ ——— ３，８７８．２９ １００ ——— ——— ——— ———

合计
— １８，６０７．２９ １８，６０７．２９ ——— ９，５７１．４５ ５１．４４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１、

公司募集资金购置的西部信息安全产业园房产尚未交付
，

用于新办公
场所的部分相关设备购置时间相应推迟

；

２、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目前处于边建设
、

边投入使用的状态
，

已
产生部分销售收入

（

各项目的销售收入金额详见本表
“

本年度实现的效
益

”）。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金额
、

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根据
２００７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１

日将超募
资金

３，８７８．２９

万元全部补充流动资金
。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不适用
。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不适用
。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７

日
，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使
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决定使用
１，８００

万元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使用期限不超过
６

个月
，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２

日将
１，８００

万元自募集资金专户转入公司其他银行账户
。

该部分资金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６

日全额归还
，

由公司其他银行账户转入
募集资金专户

。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不适用
。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存放于公司募集资金银行专户中
。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１．

公司已披露的募集资金使用相关信息不存在未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的情况；

２．

募集资金存放、使用、管理及披露不存在违规情形。

特此公告。

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四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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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９

日，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的

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９

日以专人送达全体监事。 会议应到监事

３

人，实到

３

人，会议的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陈秋元先生主持，审议并通过如下内容：

一、会议以赞成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０

年度工作报告》。

本报告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会议以赞成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本报告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会议以赞成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以及 《监事会关于

＜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

的意见》 请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四、会议以赞成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公司募集资金

２０１０

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详细内容请见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２

日的《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五、会议以赞成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

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摘要》请见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２

日的《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请见

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报告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六、会议以赞成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请见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２

日的《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七、会议以赞成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本预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八、会议以赞成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监事会同意提名张建华、程虹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提交股东大会选举。

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

总数的二分之一。

上述提名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选举。

（监事候选人简历附后）

特此公告。

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一年四月十二日

附件：

候选人简历：

张建华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

１９７０

年

９

月生，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

１９９３

年进入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三十研究所（以下

简称“三十所”）工作，曾先后担任三十所财务处会计、处长助理、副处长，

２００１

年

３

月任财务处处长，

２００７

年至今任三十所副总会计师兼财

务处处长。 兼任三十所控股公司成都三零嘉微电子有限公司监事、上海三零卫士信息安全有限公司监事。

张建华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是公司控股股东三十所的管理人员；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和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程虹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

１９７２

年

１２

月生，本科学历，助理工程师，

１９９５

年三十所工作，曾担任纪审法规处处长助理，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至今任纪审法规处副处长。 兼任三十所控股公司成都三零盛安信息系统有限公司监事。

程虹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是公司控股股东三十所的管理人员；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和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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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根据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司决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８

日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召开提议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３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４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５

、出席对象：

（

１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上述公司全体股东均

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６

、会议地点：成都市二环路南三段

２９

号成都菱彩酒店多功能厅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由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后提交，程序合法、资料

完备。

２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如下：

（

１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２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３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４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

５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６

）审议《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７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

＜

章程

＞

的议案》；

（

８

）审议《关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９

）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９．１

）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９．１．１

）选举罗天文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９．１．２

）选举黄月江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９．１．３

）选举许晓平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９．１．４

）选举杨新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９．１．５

）选举雷利民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９．１．６

）选举魏建平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９．２

）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９．２．１

）选举杨丹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９．２．２

）选举罗光春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９．２．３

）选举张力上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１０

）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

１０．１

）选举张建华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

１０．２

）选举程虹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上述提案中：

第（

７

）项提案《关于修改公司

＜

章程

＞

的议案》以第（

５

）项提案《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前提，若第（

５

）项提案未获得本次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则第（

７

）项提案也不能审议通过；

第（

９

）项提案《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第（

１０

）项提案《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非

独立董事和独立董事的表决分别进行，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议后，股东大会方可进行

表决。

３

、独立董事冯建先生、杨丹先生、罗光春先生将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述职。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

１

）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持本人身份证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和持股凭证

进行登记。

（

２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

席会议的，持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

３

）异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办理登记，信函或传真以抵达公司的时间为准。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５

日

９

：

００－１２

：

００

、

１３

：

３０－１７

：

３０

。

３

、登记地点：公司证券部。

通讯地址：成都市高新大道创业路

６

号卫士通公司证券部。

邮政编码：

６１００４１

。

传真号码：

０２８－８５１９４５９８

。

４

、受托人在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

（

１

）自然人股东委托他人出席会议的，受托人应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复印件。

（

２

）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和委托人证券账户复印件；受托人为法人的，由其法定代

表人或者董事会、其他决策机构决议授权的人作为代表出席本次年度股东大会。

（

３

）委托人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

（

４

）授权委托书应当注明在委托人不作具体指示的情况下，代理人是否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四、其他

１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罗伟、王慧娟

电话：

０２８－８５１６８１１５

。

传真：

０２８－８５１９４５９８

。

２

、参加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股东或其代理人的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附件：授权委托书）

特此公告。

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四月十二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

□

先生

□

女士）代表本股东出席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并按照下列指示代为行

使表决权， 如没有做出指示，受托人（

□

有权

□

无权）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委托股东对会议议案表决如下：

序号 提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说明
１ 《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在相应的表决栏打
“√”

表示
。

２ 《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３ 《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４ 《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

５ 《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６ 《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７ 《

关于修改公司
＜

章程
＞

的议案
》

８ 《

关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９ 《

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 ―――――

９．１

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赞成票数

本议案实行累积投票制
，

选举独
立董事和非独立董事的表决分别进
行

，

请填写赞成票数
（

如直接打
“√”，

代表将拥有表决权均分给打
“√”

的
候选人

）；

子议案
９．１

拥有的表决权
数
＝

股东所持有股份总数
×６，

子议案
９．２

拥有的表决权数
＝

股东所持有股份
总数

×３。

９．１．１

选举罗天文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９．１．２

选举黄月江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９．１．３

选举许晓平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９．１．４

选举杨新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９．１．５

选举雷利民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９．１．６

选举魏建平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９．２

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赞成票数
９．２．１

选举杨丹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９．２．２

选举罗光春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９．２．３

选举张力上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１０ 《

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

赞成票数 本议案实行累积投票制
，

请填写票数
（

如直接打
“√”，

代表将拥有表决权均
分给打

“√”

的候选人
）；

本议案拥有
的表决权数

＝

股东所持有股份总数
×

２。

１０．１

选举张建华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１０．２

选举程虹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委托股东姓名及签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股东持有股数： 委托股东股票账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需加盖单位公章。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６８

证券简称：卫士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７

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９

日，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在成都欣瑞宾馆召

开。 本次会议的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９

日以电话、专人送达的方式送达各参会人。 会议应到董事

８

人，实到

８

人，公司监事和部分高

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罗天文先生主持，经过与会董

事认真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赞成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经营工作总结和

２０１１

年度经营工作计划报告》。

报告总结了公司

２０１０

年的任务完成情况、重大市场情况、研制开发情况等，对经营工作亮点和不足进行了分析，同时对

２０１１

年重点业

务、经营管理相关工作进行了规划。

二、会议以赞成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本报告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冯建先生、杨丹先生、罗光春先生向董事会提交了《独立董事

２０１０

年度述职报告》，并将在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上述职。

三、会议以赞成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公司年未资产总额

６７

，

３４２．８６

万元，较上年增加

１７

，

９０９．６６

万元，增长

３６．２３％

；负债总额

１７

，

６３１．４７

万元，较上年增加

８

，

６３４．８０

万元，增

长

９５．９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权益

４５

，

５１５．３４

万元，较上年增加

６

，

８０３．５８

万元，增长

１７．５７％

；资产负债率

２６．１８％

，较上年上升近

８

个百分

点。

本报告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会议以赞成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摘要》请见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２

日的《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请见

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报告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会议以赞成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保荐机构、独立董事、监事会均对该报告发表了肯定的意见。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以及保荐机构、独立董事、监事会的相关意见详细内容请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

六、会议以赞成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公司募集资金

２０１０

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详细内容请见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２

日的《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七、会议以赞成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２０１０

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５０

，

８６１

，

３５２．６７

元，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５

，

０８６

，

１３５．２７

元后，加上

年初未分配利润

１０４

，

３９２

，

５２３．１２

元，减去

２０１０

年实施的

２００９

年度分红

４０

，

２５９

，

２２２．３０

元，本年度可供分配的利润为

１０９

，

９０８

，

５１８．２２

元。

根据公司的实际情况对

２０１０

年度的利润分配通过如下预案：

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

１３２

，

８５５

，

４３５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２

元（含税），并以资本公积金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

本预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八、会议以赞成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在公司年报审计过程中能较好的履行相应的责任、义务，与独立董事、审计委员会沟通及

时有效，较好的完成了公司委托的审计工作，同意续聘其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

独立董事对公司续聘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请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九、会议以赞成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

＜

章程

＞

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根据公司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对公司《章程》做如下修改：

１

、第六条修改为：“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７２７１．２０６５

】万元。 ”

２

、第十九条修改为：“公司股份总数为【

１７２７１２０６５

】股，均为普通股。 ”

公司将按照本次修改后的《章程》，办理工商变更手续。

修改后的《章程》请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同时本议案将以议案七《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前提，若议案七未获得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则本议案也不能审议通过。

十、会议以赞成

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该项议案时关联董事公司控股股东中国

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三十研究所所长罗天文先生、副所长黄月江先生、副所长许晓平先生和公司副总经理雷利民先生回避表决。

保荐机构对公司

２０１１

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无异议，独立董事对公司

２０１１

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事前发表了事前认可的独立意见。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请见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２

日的《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华泰联合证券关于公司相关事

项的保荐意见》、《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请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一、会议以赞成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２０１０

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该项议案时存在利益关

系的董事公司副总经理雷利民先生回避表决。

董事会同意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根据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履职情况评价所制定的高管人员

２０１０

年度实际领取薪酬方案，薪酬总额为

３３８．２０

万元（税前）。

独立董事对上述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年度薪酬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请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十二、会议以赞成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提名罗天文、黄月江、许晓平、杨新、雷利民、魏建平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杨丹、罗光春、张力上为公

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提交股东大会选举。

独立董事对上述提名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请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述提名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上述提名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选举。 其中独立董事候选人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股东大会选举。

（董事候选人简历附后）

十三、会议以赞成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请见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２

日的《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十四、会议以赞成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公司

＜

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

＞

的议案》。

公司《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请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十五、会议以赞成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同意子公司成都摩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摩宝公司”）因经营需要将注册资本增资至人民币

１０

，

１１６

万元，其中原有股东同比

例增资

２８．２１％

、摩宝公司注册资金由

３

，

９００

万元增资

５

，

０００

万元，本公司因此对摩宝公司增加投资

４

，

７８２

，

６０９

元，另外由新增股东增资

５

，

１１６

万元、摩宝公司注册资金由

５

，

０００

万元最终增至

１０

，

１１６

万元。

十六、会议以赞成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按照财政部规定进行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同意公司根据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４

号》的相关规定对子公司少数股东分担的当期亏损超过了少数股东在该子公司期初所有

者权益中所享有的份额的会计政策进行变更。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请见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２

日的《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四月十二日

附件：

候选人简历：

罗天文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

１９５０

年

１１

月生，硕士研究生学历，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博士生导师。历任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

司第三十研究所研究室副主任、主任、副总工程师、所长助理、副所长，

１９９６

年

６

月至今任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三十研究所（以下简称

“三十所”）所长。

１９９８

年至今任公司董事长。兼任三十所控股公司成都三零盛安信息系统有限公司、厦门雅迅网络股份有限公司、成都三零

凯天通信实业有限公司、成都三零普瑞科技实业有限公司、成都国信安信息产业基地有限公司、成都三零瑞通移动通信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任四川信息安全与通信保密杂志社社长。 曾被聘为国家

８６３

通信网络专家组成员、国务院信息化领导小组专家组成员、国防电子信息系统

综合技术专家组成员、四川大学兼职教授，担任中国电子学会电子产业战略研究分会理事、四川省计算机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电子学会会

士、四川省电子学会副理事长、四川省科技顾问团顾问、成都市人大代表、成都市政府代表等社会职务，多次获得国家级和省部级科技进步

奖，主持完成的国内第一个

ＩＳＤＮ

实验网获部科技进步一等奖，并被评为

９２

年度全国电子十大科技成果，也是部级突出贡献专家、政府特殊

津贴和光华奖获得者。 曾先后被评为“成都市劳动模范”、“中央企业优秀共产党员”、“四川省劳动模范”。

罗天文先生持有公司

１．１４％

股份；是公司控股股东三十所的高级管理人员；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和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

惩戒。

黄月江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

１９５７

年

９

月生，硕士研究生学历，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博士生导师。历任三十所研究室主任、副

所长。 现任三十所副所长。

１９９９

年至今任公司副董事长。 兼任三十所控股公司成都三零盛安信息系统有限公司、成都三零凯天通信实业有

限公司、成都三零普瑞科技实业有限公司、成都三零瑞通移动通信有限公司、成都三零嘉微电子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任成都国星通信有限

公司副董事长。 在通信网络安全与保密领域有很高的造诣，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承担或主持的项目、课题多次获得国防和部级科技进步

奖，其中由他主持的某数据链项目获得国防科技进步一等奖，还译著过《计算机系统、数据库系统和通信网络的安全与保密》等多本公开发

行的著作，在该领域颇具影响。 担任中国电子协会会员、四川省声码协会理事长、四川省计算机协会理事等社会职务。

黄月江先生持有公司

０．９０％

股份；是公司控股股东三十所的高级管理人员；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和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

惩戒。

许晓平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

１９６６

年

４

月生，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

１９９０

年进入三十所工作，曾先后担任研究室副主

任、综合办公室主任、科技处副处长、处长、所长助理，

２０００

年

１０

月至今任三十所副所长。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至今任公司董事。 兼任三十所控股公

司成都三零盛安信息系统有限公司董事、成都三零嘉微电子有限公司董事、公司控股子公司四川卫士通信息安全平台技术有限公司董事。

在通信网络与对抗领域有深入的研究，承担过的

××××

自动电话网工程研制工作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部级一等奖，曾先后主办《认知无

线电技术》、《可信网络技术》等

８

本学术专辑，译著《部队网实施战略》等公开发行的书籍，担任中国通信工业协会理事，中国电子学会电子

机械工程分会委员等社会职务。

许晓平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是公司控股股东三十所的高级管理人员；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和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

戒。

杨新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

１９６６

年

６

月生，博士研究生学历，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

１９８７

年进入三十所工作，

１９９９

年

９

月至

１２

月在美国接受企业管理培训，曾先后担任三十所研究室副主任、主任、所长助理、副所长。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至今任公司总经理。曾兼任三十所控股

公司三零瑞通移动通信有限公司总经理。 现兼任三十所控股公司厦门雅迅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成都三零瑞通移动通信有限公司董事、

成都三零普瑞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公司全资子公司成都卫士通信息安全技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是四川省科技专家组成员，四川省保密技

术专家组成员，享受国家政府特殊津贴。对信息系统安全总体技术有较深入研究，曾先后主持过多个大型信息安全系统的研发工作，并四次

获得省部级科技进步奖。

杨新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公司董事、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

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和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雷利民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

１９６４

年

１０

月生，本科学历，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

１９９９

年至今担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兼任

公司全资子公司成都三零豪赛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卫士通信息安全技术有限公司董事、控股子公司沈阳卫

士通网络安全有限公司董事。

雷利民先生持有公司

０．５２％

股份；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公司董事、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和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魏建平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

１９６４

年

１

月生，本科学历，上海国家会计学院

ＥＭＢＡ

、高级工程师。 历任上海七零四研究所机电

设备科科长，亚商企业咨询股份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总经理助理等职。 现任上海亚商资本合伙人、上海交大创业资本研究中心副主任、成

都新兴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成都亚商新兴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成都亚商盈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２００４

年至今任本

公司董事。兼任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成都纵横测控技术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四川龙蟒钛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成都国腾电子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魏建平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是公司第二大股东成都新兴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和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杨丹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

１９７０

年

９

月生，财务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

１９９６－１９９７

年在德国柏林经济学院国际

ＭＢＡ

班学

习，

１９９９－２０００

年美国纽约市立大学

Ｂａｒｕｃｈ

商学院高级访问学者。 现任西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执行院长，

ＭＢＡ

教育中心主任。

２００７

年

至今任本公司独立董事。现为财政部全国会计学术带头人、全国中青年财务成本协会常务理事、全国工商管理优秀教学团队负责人，中华全

国青年联合会委员，四川省学术与技术带头人。

杨丹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公司董事、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

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和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罗光春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

１９７４

年

２

月生，工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

２００７

年至今

任本公司独立董事。现为

ＩＥＥＥ

会员，中国教育信息化理事会理事、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教育信息化分会理事、信息产业部电子基金评审专家、

四川省计算机学会高性能计算专委会委员、四川省高校信息化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四川省科技厅基金评审专家、教育部“金教工程”专家

组成员、成都空军信息化专家组成员。 主要研究方向为新型网络体系结构、网络中间件技术、网络安全。

罗光春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公司董事、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

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和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张力上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

１９５８

年

８

月生，教授，中国注册会计师，曾任成都信达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部副主任，现任西

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会计系主任。 曾兼任主板上市公司四川禾嘉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现兼任吉峰农机连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北

京互信互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乐山盛和稀土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是中国会计学会会员，中国中青年成本研究会会员，民革成员。

现已完成科学研究项目

３０

多项，主持省部级项目

２

项，主研委托课题

３

项，独立撰写专业学术著作

３

部，主编和参编专业教材、工具书

１８

部，发表专业论文

２０

多篇，获教育部、四川省人民政府、四川省教育厅等部门的科学研究奖励

３

项。

张力上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公司董事、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

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和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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